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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东和谐天明投资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义乌奇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义乌奇光” ）持有公司199,777,47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7.54%。

●减持计划主要内容：2022年9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98）。 义乌奇

光计划自2022年10月26日至2023年4月2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2,775,726股，即不超过公司披露减持计

划公告时总股本的2%，且任意连续90日内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义乌奇光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2,775,636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2%，累计减持金额为891,915,767.35元。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计划实施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和谐天明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义乌奇

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99,777,477 17.5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99,

777,477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

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和谐天明投资

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义乌

奇光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2,775,

636

2.00%

2022/10/2

6～

2023/3/9

集中

竞价

交易

34.06－

51.01

891,915,

767.35

已完

成

159,510,

441

12.2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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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到5%的提示性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持股比例降低，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行没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本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3年3月3日发布了《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股东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投资” ）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

过400万股，减持比例不超过本行总股本的 0.0995%。

本行于2023年3月9日收到兴业投资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 兴业投资于2023年3月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行股票

92.24万股，所持本行股份数降至201,077,600股，持股比例降至5.00%，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兴业投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兴业投资 大宗交易减持 202,000,000 5.02% 201,077,600 5.00%

本次股份减持前，兴业投资持有本行股份202,000,000股，占本行总股本比例5.02%。 2023年3月9日，兴业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92.24万股股份，其减持股份后持股数量为201,077,600股，持股比例降至5.00%。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行没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本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兴业投资所持股份变动涉及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沙银行

股票代码：601577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569号湖南商会大厦西塔楼19层1908房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二〇二三年三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15�号准则》” ）及相关法律、规范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15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长沙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公司、上市公司、长沙银行、本行 指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577

信息披露义务人、兴业投资 指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持股数量及比例减少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17050398H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569号湖南商会大厦西塔楼19层1908房

法定代表人： 刘虹

注册资本： 2亿元整

公司类型： 私营企业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从事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房地产业及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企

业管理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电子信息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提供仓

储服务（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潇湘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潇湘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569号湖南商会大厦西塔楼19层1908房

邮政编码： 410000

联系电话： 0731-8859988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刘虹 男 董事长 中国 湖南长沙 否

谢富山 男 董事 中国 湖南长沙 否

王政 男 董事 中国 湖南长沙 否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由于自身资金需要，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长沙银行于2023年3月3日披露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信息披露义

务人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400万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长沙银行总股本的

0.0995%。 2023年3月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922,400股。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实施完成前

述减持计划。

除上述权益变动事项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主动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的计划安排。 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长沙银行股份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行202,000,000股股份，占本行总股本比例为5.02%。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922,400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02%。 本次减持后，兴业投资持有本行201,077,600股

股份，持股比例降至5.00%。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

公司

大宗交易 202,000,000 5.02% 201,077,600 5.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兴业投资持有本行股份201,077,600股，其中19800万股为限售股，6740万股已被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类别 股权数量 股权状态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限售股 198,000,000 限售

其中： 67,400,000 质押

第五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第四节披露的事项外，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

依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

（一）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长沙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刘虹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3月1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长沙市

股票简称 长沙银行 股票代码 60157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湖南省长沙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比例下降□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02,000,000股

持股比例：5.02%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922,400股

变动比例：0.02%

变动后持股数量：201,077,60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5.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3年3月9日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法定代表人：刘虹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688676� �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6

债券代码：118019� � �债券简称：金盘转债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暨减持股

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Forebright� Smart” ）持有公司股份64,262,6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0%。 上述股份为Forebright� Smart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2年3月9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10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5）。 Forebright� Smart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合计数量不超过25,542,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6%。

2022年11月2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2-110）。 自2022年9月28日至2022年11月21日期间，Forebright� Smart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4,934,9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

2023年1月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2）。 自2022年11月28日至2023年1月3日期间，Forebright� Smart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5,247,3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

2023年2月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稀释及主动减持导致持股比

例变动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自2023年1月4日至2023年1月31日期间，Forebright� Smart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28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因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事项，股东Forebright� Smart所持

有公司股份被动稀释比例为0.04%，合计持股变化为1.04%。

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 截

至2023年1月31日，Forebright� Smart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786,0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

2023年3月8日，公司收到了Forebright� Smart出具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截至2023年3月8日，

Forebright� Smart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7,459,46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4.1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已减持公司股份4,257,06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已减持公司股份13,202,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 由于自身减持安排，Forebright� Smart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具体内容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4,262,652 15.10% IPO前取得：64,262,652股

注：上表持股比例按照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当时总股本425,700,000股计算。 2023年1月公司因实施限制性股票归属，总股本

由425,700,000股增加至427,019,74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17,459,

466

4.10%

2022/11/4

～2023/3/8

集 中 竞

价交易、

大宗 交

易

28.00 －

45.17

613,901,

309.22

未完成：8,

082,534股

46,803,

186

10.96

%

注：因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达成，公司向241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归属1,319,740股

限制性股票。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于2023年1月9日从425,700,000股增加至427,019,740股。上述股份比例

计算中，2023年1月9日前减持比例使用425,700,000股进行计算；自2023年1月9日起，减持比例使用427,019,740股进行计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股东因自身减持安排，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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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Forebright� Smart” ）持有海南金盘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份数量为46,803,1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96%。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3年3月8日收到股东Forebright� Smart发来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有关权

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Forebright�Smart�Connection�Technology�Limited

董事兼授权代表 叶冠寰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企业类型 私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5月26日

经营期限 无限

经营范围 投资

股东结构 Smart�Anchor�Holdings�Limited持股100%

2.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被动稀释变动情况

2022年，公司实施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达成，公司向241名符合条件的对象发行公

司股票1,319,740股，公司总股本由425,700,000股增加至427,019,740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3）。 上述事项导致Forebright� Smart所持有公司股份被动稀释比例为0.0390%。

2）主动减持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Forebright�

Smart

大宗交易

2022/9/27-2023/3

/8

25.50-37.56 16,402,400 3.8495%

Forebright�

Smart

集中竞价交易

2022/9/27-2023/1

/31

29.30-45.17 4,738,037 1.1116%

合计 21,140,437 4.9611%

注：因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达成，公司向241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归属1,319,740股

限制性股票。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于2023年1月9日从425,700,000股增加至427,019,740股。上述股份比例

计算中，2023年1月9日前减持比例使用425,700,000股进行计算；自2023年1月9日起，减持比例使用427,019,740股进行计算。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Forebright�

Smart

合计持有股份 67,943,623 15.96 46,803,186 10.96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67,943,623 15.96 46,803,186 10.96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属于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提前终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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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签订日常经营重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销售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26,790万元（含税）；

●合同生效条件：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后生效：卖方提交10%的履约保证金；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双方履行完全部义务后终止；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预计对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风险提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客户需求变化、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以及其他

不可预测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合同最终执行情况。

一、 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君泰福” ）近日与天镇福光储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光储

能” ）签订了山西天镇源网荷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储能设备产品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6,790万元（含税），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

营性合同，公司已履行了签署该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 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桂林君泰福向福光储能提供一套150MW/150MWh储能系统，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6,790万元（含税）。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企业名称：天镇福光储能有限责任公司

2、 企业性质：其它有限责任公司

3、 法定代表人：张忠泽

4、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5、 成立日期：2021年6月21日

6、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谷前堡镇天镇县北辰园B区2号楼10号商铺

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股东：山西福光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80%，张忠泽持股20%。

9、 福光储能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10、公司与福光储能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无业务往来。

三、 合同主要条款

交易双方： 甲方（买方）：天镇福光储能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卖方）：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26,790万元（含税）

1、 支付方式及支付进度安排：预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产品制造和厂验合格后支付30%，到货验收后支付35%，质保期满后支

付5%。

2、 履行地点和方式、履行期限：

1)�合同交货地点：山西省大同市

2)�合同交货时间：买方排产通知后90天内交货。

3)�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双方履行完全部义务后终止。

3、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后生效：卖方提交10%的履约保证金；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4、 质保期期限：产品交付之日起十八个月，或产品运行之日起十二个月，两者以先到时间为准。

5、 违约责任：双方对合同履行、价款的支付、质量保证等违约事项和责任做了详细约定。

6、 争议解决方式：买卖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任何一方可向卖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四、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签订标志着公司产品进一步获得了客户的认可，有利于公司在储能领域的业务拓展，对于提高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将产生

积极影响。 本合同含税金额为人民币26,790万元（含税），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23,707.96万元，不含税金额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比例为7.18%，若合同顺利履行，将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 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供货内容、交付周期、结算方式、生效条件、违约责任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客户需求变化、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以及其他不可预测或不可抗力因

素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合同最终执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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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Forebright� Smart” ）持有海南金盘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份数量为46,803,1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96%。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3年3月8日收到股东Forebright� Smart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超过（达到）1%的告知函》，自2023年2月8日至2023年3

月8日期间，Forebright� Smart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673,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

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Forebright�Smart�Connection�Technology�Limited

住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1号怡和大厦3720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2月8日至2023年3月8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3/2/8~2023/3

/8

人民币普通股 4,673,400 1.09

合计 4,673,400 1.09

备注：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2、本次权益变动主体Forebright� Smart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

关规定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Forebright�Smart

合计持有股份 51,476,586 12.05 46,803,186 10.96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

51,476,586 12.05 46,803,186 10.96

备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比例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10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提前终止。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属于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上述减持事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金盘科技

股票代码：688676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姓名：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住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通讯地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被动稀释及主动减持）

签署日期：2023年3月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海南金盘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公司 指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Forebright�

Smart

指 Forebright�Smart�Connection�Technology�Limited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变化超过（达到）5%

本报告书 指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Forebright�Smart�Connection�Technology�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董事典授权代表 叶冠寰

注册资本 港币1元

企业类型 私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5月26日

经营期限 无限

经营范围 投资

通讯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2.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所占比例

1

Smart� Anchor� Holdings�

Limited

港币1元 1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叶冠寰

性别 男

职务 董事兼授权代表

国籍 澳大利亞

出生年月 1961年4月

长期居住地 中国香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中国香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有资金安排减持公司股份及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导致的持股比例减少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根据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105），

Forebright� Smart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5,542,00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6%。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除上述减持计划以外，Forebright� Smart没有其他未完成的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未来12个月内如

有增持或减持计划，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Forebright� Smart持有公司股份为67,943,623股，持股比例为15.96%。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2022年9月27日至2023年3月8日，Forebright� Smart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票21,140,437股，占公司总股本4.96%；因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事项，Forebright� Smart所持有公司股份被动稀释比例为0.04%。本

次权益变动后，Forebright� Smart持有公司46,803,1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6%，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ForebrightSmart

大宗交易

2022/9/27-2023/3/

8

25.50-37.56 16,402,400 3.8495%

集中竞价交易

2022/9/27-2023/1/

31

29.30-45.17 4,738,037 1.1116%

被动稀释 2023/1/9 - - 0.0390%

合计 21,140,437 5.0001%

注：因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达成，公司向241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归属1,319,740股

限制性股票。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于2023年1月9日从425,700,000股增加至427,019,740股。上述股份比例

计算中，2023年1月9日前减持比例使用425,700,000股进行计算；自2023年1月9日起，减持比例使用427,019,740股进行计算。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Forebright�Smart

合计持有股份 67,943,623 15.96 46,803,186 10.96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

67,943,623 15.96 46,803,186 10.96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时间 交易方式

减持数量

（股）

减持价格区间

（元）

Forebright�Smart

2022年9月

集中竞价交易 1,657,362 28.62-35.41

大宗交易 5,260,000 25.50-26.88

2022年11月

集中竞价交易 472,366 38.32-40.95

大宗交易 3,254,000 31.83-35.02

2022年12月

集中竞价交易 300,000 39.22-43.06

大宗交易 3,410,000 28.00-35.76

2023年1月

集中竞价交易 3,484,700 39.70-45.17

大宗交易 1,865,000 32.00-37.56

2023年2月 大宗交易 3,264,500 32.00-36.75

2023年3月 大宗交易 1,408,900 34.12-34.64

合计 24,376,828 -

在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内，除上述披露的股份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金盘科技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主要负责人（盖章）：叶冠寰

签署日期：2023年3月8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68-39号

股票简称 金盘科技 股票代码 68867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发行完成后)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发行完成后)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67,943,623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15.96%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6,803,186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10.96%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2022/9/27-2023/3/8】

方式：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主要负责人（盖章）：叶冠寰

签署时间：2023年3月8日

关于增加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银行” ）签订的销售协议，自

2023年3月10日起，本公司增加渤海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且本公司不对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渤海银行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含定期定额投资）设折扣限制，具体优惠费率以渤海银行的官方公告为准。 现将具体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兴全天添益货币A 001820

兴全天添益货币B 001821

兴全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稳泰债券A 003949

兴全稳泰债券C 008173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A 007449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C 007450

兴证全球恒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恒信债券A 016481

兴证全球恒信债券C 016482

兴全恒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恒裕债券A 006985

兴全恒裕债券C 012118

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恒益债券A 004952

兴全恒益债券C 004953

兴全合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合泰混合A 007802

兴全合泰混合C 007803

兴证全球合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合瑞混合A 016464

兴证全球合瑞混合C 016465

兴证全球兴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兴裕混合A 014900

兴证全球兴裕混合C 014901

注：本公司与渤海银行就上述基金的销售建立代销关系，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的办理规则以相关基金的公告

为准。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遵循渤海银行的相关规定。

2、上述基金的每期扣款（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含申购费)，具体办理要求以渤海银行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

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3、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详见各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

4、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则，敬请投资者详细阅读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基金转换业务

1、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

理的，同一销售机构销售的且属同一注册登记机构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的行为。

2、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换补差费组成，即：基金转换费=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换补差费。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

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收取转换补差费；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转换补差费。

3、基金管理人规定上述基金最低转换转出及最低持有份额为0.1份。 在渤海银行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具体办理要求以渤海银行

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基金账户中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低于上述转换最低份额，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将账户中该基金全部份额

进行转换为另一只基金时， 不受上述转换最低份额限制。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转换申请导致单个基金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上述最低持有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强制赎回。

4、因注册登记机构不同，仅允许注册登记在相同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进行转换。 FOF基金与非FOF基金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5、本公司将不对转换补差费率设折扣限制，原转换补差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转换补差费折扣以渤海银行为

准。

6、同一基金不同类别的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业务。

四、最低申购、赎回、持有份额限制

1、基金管理人规定上述基金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 投资者

在渤海银行办理申购业务时，具体办理要求以渤海银行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2、基金管理人规定上述基金最低赎回、最低持有份额为0.1份。投资者在渤海银行办理赎回业务时，具体办理要求以渤海银行的交

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基金账户中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低于上述最低赎回份额，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将账户中该基金全部份额

赎回时， 不受上述最低赎回份额限制。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赎回申请导致单个基金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上述最低持有份额

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强制赎回。 敬请投资者注意赎回份额的设定。

五、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自2023年3月10日起，本公司与渤海银行就上述基金的销售建立代销关系，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上述

基金，本公司将不对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费率设折扣限制，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优惠费率以渤海银

行官方公告为准。

基金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上述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渤海银行所

有。

●销售机构情况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cbhb.com.cn

客服电话：95541

*以上机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证书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678-0099（免长话费）、021-3882453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xqfunds.com/

通过在线客服直接咨询或转人工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0日

一、重要提示

（一）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董事全部出席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三）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五）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六）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42,514,524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25.2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6,155,136,600.48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合计转增

1,954,011,619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4,396,526,143股；本年度不送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宁德时代 股票代码 3007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蒋理

办公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2号

电话 0593-8901666

电子信箱 CATL-IR@cat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主要从事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以推动固定式化石能源替代、移动式化

石能源替代，并以电动化+智能化为核心，推动市场应用的集成创新。 公司在电池材料、电池系统、电池回收等产业链领域拥有核心技术

优势及前瞻性研发布局，致力于通过材料及材料体系创新、系统结构创新、绿色极限制造创新及商业模式创新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一

流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电池系统及电池材料。

①电池系统

动力电池系统

公司动力电池产品包括电芯、模组/电箱及电池包。 公司的动力电池能够满足快充、长寿命、长续航里程、环境适应能力强等多种功能

需求，产品具有高能量密度、多循环次数、安全可靠等特点。 公司根据应用领域及客户要求，通过定制或联合研发等方式设计个性化产品

方案，以满足客户对产品性能的不同需求。

乘用车应用领域， 公司已形成包括高能量密度的三元高镍电池、 三元高压中镍电池以及高性价比的磷酸铁锂电池等在内的产品系

列，覆盖BEV、PHEV、HEV等不同细分市场，可匹配换电、电池租赁等商业模式，广泛应用于私家车、运营车等领域。

商业应用领域，公司在道路客运、城市配送、重载运输、道路清洁等客车及商用车领域向客户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公司产

品可应用于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等二轮车领域，电动重卡、电动轻卡等物流车领域，涵盖共享、换电等商业模式，也可应用于叉车、装

载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及电动船舶等领域。

储能电池系统

公司储能电池产品可用于电力领域，为太阳能或风能发电提供储能配套，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同时也可应用在输配电和用电

领域，包括工业企业储能、商业楼宇及数据中心储能、充电站储能、通信基站后备电池、家用储能等场景。 公司基于储能的应用场景，有针

对性地开发了应用独特技术的储能专用电芯，并结合智能液冷控温技术、高成组CTP技术、无热扩散技术，推出了具备高充放电效率、长

寿命、高集成和高安全特点的户外系统EnerOne以及针对全气候场景的EnerC等产品，可提供从电芯部件到完整储能电池系统的全系列

产品。

②电池材料

公司电池材料产品包括生产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所需的部分主要原材料。公司亦通过回收方式，对废旧电池中的镍、钴、锰、锂等金属

材料及其他材料通过加工、提纯、合成等工艺，生产锂电池生产所需的三元前驱体、碳酸锂等材料，并将收集后的铜、铝等金属材料回收利

用，使电池生产所需的关键金属资源实现有效循环利用。

此外，为进一步保障电池生产所需的上游关键资源及材料供应，公司通过自建、参股、合资、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锂、镍、钴、磷等电池

矿产资源及相关产品的投资、建设及运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万元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万元） 32,859,398.75 13,035,579.64 152.07% 5,031,94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072,916.35 1,593,131.79 92.89% 558,33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万元）

2,821,309.82 1,344,236.43 109.88% 426,46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6,120,884.33 4,290,800.87 42.65% 1,842,990.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9178 6.8760 87.87% 2.49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8795 6.8392 88.32% 2.48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7% 21.52% 3.15% 11.27%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0年末

资产总额（万元） 60,095,235.19 30,766,686.09 95.33% 15,661,84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16,448,125.16 8,451,327.13 94.62% 6,420,729.9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867,841.91 6,429,283.88 9,736,898.26 11,825,37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280.46 667,523.00 942,355.71 1,313,75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7,702.03 607,426.67 898,709.82 1,217,47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7,588.64 1,160,645.66 728,560.56 3,524,089.4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183,

317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上

一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95,84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厦门瑞庭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3.32% 569,480,527

黄世霖 境内自然人 10.60% 258,900,728 258,900,728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7.02% 171,504,126

宁波联合创新新

能源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一般法人 6.46% 157,900,338

李平 境内自然人 4.58% 111,950,154 83,962,615 质押

17,

998,

500

湖北长江招银动

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1.39% 33,885,863

HHLR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价值

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1.36% 33,193,425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博瑞荣合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1.26% 30,849,650

深圳市招银叁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1.26% 30,847,564 -

西藏鸿商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07% 26,225,603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深圳市招银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湖北长江招银动力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 2、瑞庭投资的股东曾毓群和李平为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情况之

外，未知其他股东之前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理》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单位：万元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币种

债券余

额

利率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9CATL0

1

112988

2019年10月

25日

2024年10月

28日

人民币 21,000

前三年

3.68%、

后两年

2.55%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0CATL0

1

149028

2020年1月

15日

2025年1月

16日

人民币 300,000 3.63%

时代瑞鼎发展有限公司10亿美元

债

-- 40381

2020年9月

10日

2025年9月

17日

美元 100,000 1.875%

时代瑞鼎发展有限公司5亿美元债 -- 40382

2020年9月

10日

2030年9月

17日

美元 50,000 2.625%

时代瑞鼎发展有限公司5亿美元债 -- 40833

2021年9月2

日

2026年9月9

日

美元 50,000 1.50%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

22宁德时

代GN001

13228011

9

2022年12月

12日

2027年12月

14日

人民币 500,000 2.9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

况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如下：

“112988” 已于2022年10月28日支付第三期利息；

“149028” 已于2022年1月17日支付第二期利息；

“40381” 已分别于2022年3月17日、2022年9月19日支付第三、四期利息；

“40382” 已分别于2022年3月17日、2022年9月19日支付第三、四期利息；

“40833” 已分别于2022年3月9日、2022年9月9日支付第一、二期利息。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体及公司债券不存在信用评级结果调整的情况，其中境内公司债相关的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均为AAA，美元债相

关的主体评级分别为Baa1\BBB+\BBB+（穆迪/标普/惠誉），债项评级为Baa1（穆迪）。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70.56% 69.90% 0.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076,150.03 1,520,311.17 102.34%

有息负债率 16.78% 17.72% -0.94%

EBITDA全部债务比 22.69% 24.23% -1.54%

利息保障倍数 17.74 17.92 -1.00%

三、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01号）批准，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109,756,097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410.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499,999.98万元，扣除本次

发行费用12,988.66万元（不含增值税）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87,011.32万元，已于2022年6月21日到账，并经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前述新增发行股份109,756,097股已于2022年7月4日上市。

更多重要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2022年年度报告》。

信息披露

202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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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7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23-012


